
附件一   徵圖標的所在基地基本資料 

基地地號：深坑區埔新段 975、976-3、977 地號等 3筆 

使用分區：機關用地(975 地號)、歷史風貌特定專用區(976-3、977 地號) 

核准建照：105 深建字第 186 號   使照：107 深使字第 390 號 

基地面積：1322.66 ㎡           舊分駐所建築面積：122 ㎡ 

建物規模：共 2 幢 2 棟地上 6 層地下 1 層、舊分駐所為地上 1層 

建物門牌：深坑區平埔街 16 號、深坑街 55 號(舊分駐所) 

 

 

 

 

 

 

 

左：位置圖 

下：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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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套繪圖 

 

 

 

 

 

 

 

 

 

 

 

 

 

 

 

左： 

使照存根 

 

 

徵圖標的 



附件二   (舊)深坑分駐所歷史影像資料及現況照片 

戰後初期的分駐所                           約民國 70 年照片(右側前棟現已拆除) 

 

 

 

 

 

 

 

 

 

 

 

 

 

 

 

約民國 108 年照片(後棟大樓新建完工後) 



 

 

 

 

 

 

 

 

 

 

 

 

 

 

 

 

 

 

 

 

           正面(現況)                                  

 

 

 

 

 

 

 

 

 

 

 

 

 

 

 

 

 

 

 

 

 

 

 

           左側(現況) 

 

封夾板彩繪門窗 

臨時搭建鐵皮屋頂

新作洗石子 

新貼二丁掛部

分有裂縫破損 

雨遮損毀 

支撐屋頂鋼架 

疑原長高窗 

部分封閉後改鋁窗

基座新作

水泥粉光 

後加開窗及開洞 臨時搭建鐵皮屋 

裂縫 
裂縫 

裂縫 



 

 

 

 

 

 

 

 

 

 

 

 

 

 

 

 

 

 

 

 

            背面(現況) 

 

 

 

 

 

 

 

 

 

 

 

 

 

 

 

 

 

 

 

 

 

 

 

            右側(現況) 

 

80cm 

已改為鋁窗 

原搭建鄰房拆

除後遺留鋼架

臨時遮蔽 

輕鋼架鋼板 

內為右側木門

增建部分非原有 



 

 

  正面(木窗內側現況)                          右側(木門內側現況) 

  背面(鋁窗內側現況)                              背面(木門內側現況) 

 



附件三   參選資料表暨聲明書 

 

參選建築師基本資料 

姓名                

會員編號            

聯絡電話:                EMAIL                                     

本人茲聲明與同意下列事項 

1. 保證參選作品為未公開發表且無抄襲或未曾參與國內外其他競賽之創作。

若本作品涉及違反著作權相關法律，造成第三者之權益損失，本人願自負

一切法律責任，概與主辦單位無關。若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之嫌經查證

屬實，主辦單位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 

2. 本人繳交之參選作品(圖板、電子檔案)，願無償提供主辦單位編製於任何

型式之媒材並使用於與本案相關之推廣展示活動。於辦理本計畫相關工程

作業時，如有引用其設計內容、理念之一部或全部或有類同等情形，同意

不依著作權法追訴其智慧財產權，且不行使著作人格權。     

此致 

社團法人新北市建築師公會 

參選人                 (親簽) 

備註: 

請於親簽後將本表放入標準信封內彌封，信封外請勿書寫或標示任何記號，

連同作品一同繳交至公會即可。 



社團法人新北市建築師公會  理事長：崔懋森 （以下簡稱委託人） 

○○○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以下簡稱建築師） 

附件四   委任設計契約書(稿) 

 

茲有                                                   
 

委託人為完成新北市深坑區埔新段 975、976-3、977 等 3 筆地號土地上，既

有一層樓舊深坑分駐所建築物修復工程，特委託建築師負責規劃設計，經雙

方協議後訂定本契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左： 

第一條 建築師受委託應辦理完成下列各項事務： 
1.執行[現地勘查測繪]與[基本資料蒐集]。 

2.執行[結構勘查與補強計畫](參照本會鑑定委員會安全鑑定報告

書)。 

3.提出[規劃設計圖說]，至少包含建築(含空間再利用構想)、結構、

水電、消防等部分，經新北市市政府、深坑區公所同意後定案。 

4.請領相關[建造執照]，及必要之[五大管線]送審核准。 

5.製作發包書圖文件，至少包含[細設圖說]、[施工規範]、[工程預

算書(含數量計算)]及[空白標單]等部分。 

6.協助發包作業。 

7.完成本案所需其他工作及配合本案相關宣傳活動。 

第二條 建築師應依下列期限，完成各階段工作：  
1.應於 111 年 6 月 30 日前，審查完成基本設計圖說。 

2.應於 111 年 8 月 20 日前，審查完成發包書圖文件。 

3.應於 111 年 9 月 20 日前，取得建造執照。 

4.應於 111 年 11 月 20 日前，完成水電、消防審查。 

第三條 委託人應給付建築師之規劃設計酬金共計新台幣伍拾萬元整（含

稅），並依下列規定分期給付酬金： 

第一期 簽約完成時，應付酬金 10%。 

第二期 發包書圖文件審查修正完成時，應付酬金累計至 50%。 

第三期 取得建照並完成水電、消防審查時，應付酬金累計至 80%。 

第四期 工程完竣取得使用執照時，付清其餘應給付之酬金。 

第四條 為申請建築許可及代辦其它手續，委託人應提供土地使用權利證明文

件、起造人相關資料及其他必要文件給建築師。 

第五條 本契約建築基地之權利範圍、基地界線，應由委託人提供，以供建築

師規劃設計之用。 

第六條 建築執照規費、建築線指示(定)、地質鑽探等費用，由委託人負擔；



其餘依法令規定須專業技師簽證時，其所需之費用由建築師負擔。 

第七條 建築師於發包書圖文件審查修正完成時，應提供所有書圖文件及彙整

光碟各 1份給委託人；於取得建照並完成水電、消防審查後，應再提

供修正後圖說及光碟各 1份給委託人。 

第八條 依本契約規劃設計之圖樣，其著作權專屬於建築師，非經建築師之書

面同意，不得轉用於本契約範圍以外之基地。 

第九條 建築師應依第二條所定時間完成各項工作，若有延宕超過 20 個工作

日情形，其已完成之工作不得向委託人請求支付酬金，且委託人得隨

時終止委託，另由他人接續辦理不得異議。 

第十條 本契約之工作內容若有變更而致工作增加，委託人應另行給付酬金，

給付方式另議。 

第十一條 本契約之條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令規定辦理，必要時由

雙方另行協議之。 

第十二條 本契約正本兩份，由委託人與建築師各執一份存證。 

 

 

委 託 人：社團法人新北市建築師公會 

          理事長：崔懋森        

連絡地址：新北市板橋區中山路一段 293 之 1 號 6F 

統一編號：30191913 

電    話：89534420  

 

 

 

建 築 師：○○○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連絡地址： 

統一編號：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1    年    6    月         日 



附件五 安全鑑定初步建議方案 

1. 地  坪—現況不平，地坪重作，底下土壤填實。 

2. 外  牆—現況有裂縫，1B 以上磚牆保留，不宜增加開口，裂縫修復， 

        加建拆除，山牆與屋頂空隙修補。 

3. 內  牆—(含外牆內面)，1B 磚牆視需要保留牆面，加厚輕隔間可拆除， 

其他均可視需求拆除。 

4. 天花板—宜拆除。 

5. 屋  頂—早期屋頂尚有部分骨料均可拆除。 

        後期施作屋頂可採下列兩方式擇一: 

(1) 鋼料骨架防鏽處理保留使用，部分鏽蝕嚴重者換新，屋面擇

大雨後檢查決定是否更新。 

(2) 屋頂骨架及屋面材料全拆除重做，配合新設計平面補強整體

耐震能力，(經費足夠優先考慮) 。 

  



 

 

 

 

 

 

 

 

 

 

 

附件七 

 

(舊分駐所平面圖請自行參考附件七-3_原建照圖.dwg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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